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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而作出。

茲載列本行在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刊發之《關於簽訂募集資金監管協議的公告》，
謹供參閱。

代表董事會
重慶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林軍

中國重慶，2022年4月12日

於本公告刊發日期，本行的執行董事為林軍女士、冉海陵先生、劉建華先生、 
黃華盛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黃漢興先生、楊雨松先生、吳珩先生、鍾弦女士；及
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星博士、王榮先生、鄒宏博士、馮敦孝博士、袁小彬先生。

* 本行經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機構批准持有B0206H250000001號金融許可證，並經重慶市
市場監督管理局核准領取統一社會信用代碼為91500000202869177Y號的企業法人營業執
照。本行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並非一家認可機構，並非受限於香港金
融管理局的監督，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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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庆庆银银行行股股份份有有限限公公司司 

关关于于签签订订募募集集资资金金监监管管协协议议的的公公告告 
 

本行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一、、募募集集资资金金基基本本情情况况 

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重庆银保监局关于同意重庆银

行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渝银保监复[2021]227 号）及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2]505 号）核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 130 亿元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3,000,0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余额人民币

12,987,000,000 元已由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汇入本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以下简称“专户”）中。安永华明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上述募集资金到账事项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2 年

3 月 29 日出具了《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

金到账情况验资报告》（安永华明（2022）验字第 61285686_B01 号）。 

二二、、《《募募集集资资金金监监管管协协议议》》的的签签订订情情况况和和募募集集资资金金专专户户的的开开立立情情况况 

为规范本行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根据《上市公司监管

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重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规定，本行与保荐机构签署了《重庆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之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以下简称“《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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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协议》”）。本行已开设专户，开户行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

账号 020102039000601963。《募集资金监管协议》与上海证券交易所《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 

三三、、《《募募集集资资金金监监管管协协议议》》的的主主要要内内容容 

本行与保荐机构签订的《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本行已开设专户，该专户仅用于本行可转债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

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二）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本行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三）保荐机构应当依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以及本行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

导职责，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本行应当配合保

荐机构的调查与查询。保荐机构每半年度对本行募集资金的存放与使用情况进行

一次现场核查，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本行授权保荐机构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可以随时到本行查询、复印专户

资料；本行应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资料。保荐代表人向

本行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保荐机构指定的其他工作

人员向本行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本行按月（每月 10 日前）向保荐机构出具对账单，本行应保证对账

单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六）本行一次或 12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或募

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净额的 1％（以较低者为准）的，本行应及时以邮

件方式通知保荐机构，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保荐机构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保荐机构更换保

荐代表人的，应将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本行，同时按本协议列明的联系方式书

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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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协议自本行、保荐机构双方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或其授权代表

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

完毕且保荐机构持续督导期结束之日止失效。 

特此公告。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4 月 12 日 


